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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财政绩效评价中心党支部 

党建工作简报 
 

（第十四期） 

 

学纪 知纪 明纪 守纪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——绩效评价中心党支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

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

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《关于在全党

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》和《包头市财政局开展党纪学习

教育工作安排》要求，中心党支部及时召开了党纪学习教育

动员部署会。4月 25 日上午组织全体党干部开展集中学习，

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学纪、知纪、明纪、守纪。 

 

会上，中心党支部书记程立伟传达学习了《习近平在湖

南考察时强调——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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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化湖南篇章》、廉冬在 2024 年市直机关党的工作暨纪

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、《包头市财政局公职人员离职后

从业行为限制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围绕意识形态

责任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监督检查情况的通

报》；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了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、反腐倡廉每月一课《引导党员干部学

纪知纪明纪守纪》；并观看政治监督保障专题片《持续发力、

纵深推进》第一集《解决独有难题》。 

会议强调，中心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

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遵循，牢牢把握筑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，紧紧围绕践行“一个创新、三

个实现”重要指示，结合拓展巩固主题教育成果，认真学习

修订后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坚持原原本本学、

逐章逐条学、联系实际学，在深入学习中提高思想认识，接

受深刻的纪律教育和严肃的党性锻炼。 

通过学习，中心党员干部纷纷表示，要深入学习贯彻《中

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深刻领会修订《条例》的重要意

义，自觉将纪律要求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推动党纪学习教

育走深走实。进一步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保持高度一致，统一思想、统一行动，知行知止、令行禁

止，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，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

行初心使命，为财政绩效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

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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